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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

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立方制药 股票代码 00302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军 张园园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669号立方厂区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669号立方厂区

电话 0551-65350370 0551-65350370

电子信箱 zqb@lifeon.cn zqb@lifeon.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67,790,879.76 1,229,226,368.22 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1,129,250.10 98,169,945.12 3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09,455,940.58 90,950,026.61 2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654,374.59 131,734,187.26 -54.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 0.62 32.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 0.62 32.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1% 7.31% 1.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959,348,914.55 2,121,755,885.67 -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61,887,014.94 1,480,221,061.41 5.5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1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季俊虬 境内自然人 27.12% 43,177,134 43,177,134

合肥立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2% 31,231,200 31,231,200

邓晓娟 境内自然人 7.01% 11,154,000 8,365,500 质押

2,788,

500

高美华 境内自然人 3.37% 5,370,586 5,370,58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智能生活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0% 3,814,834 3,814,83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

通资管健康产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07% 3,300,000 3,300,000

李孝常 境内自然人 1.67% 2,654,236 2,654,23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业兴睿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8% 2,520,325 2,520,325

李卫萍 境内自然人 1.49% 2,371,806 2,371,80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新兴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2% 1,943,774 1,943,7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季俊虬持有立方投资100%的股权，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李卫萍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06,686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2,165,120股，合计持有

2,371,806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产品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获得3项发明专利授权。

2、报告期内，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盐酸羟考酮缓释片取得药品注册证书；二甲双胍格列吡嗪片一致性评价获受理；帕利哌酮、加替沙星原料药上市

登记申请及盐酸丙美卡因滴眼液（多剂量和单剂量）药品注册申请分别获受理。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10日、2023年2月21日、2023年3月14日、2023年3月

28日、2023年4月7日、2023年4月19日、2023年6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2023-005、

2023-016、2023-025、2023-029、2023-042、2023-052）。

3、报告期内，公司非洛地平缓释片因价格因素未能中标第八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本次未中标对产品非公立医疗机构市场影响较小，对产品在公立

医疗机构市场将产生影响，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其它产品的市场开拓和新产品的开发力度，以降低上述影响。

（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1、 公司分别于2023年3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3年3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年3月31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安徽立方药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华润润曜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润润曜” ）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子公司立方药业增资，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出售。

2、2023年4月23日，华润润曜依照《增资协议》之约定向立方药业支付了本次交易的第一笔增资款6,780万元。 2023年4月28日，立方药业完成增资、

更名、股东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立方药业注册资本变更为142,326,531元，名称变更为“华润

立方药业（安徽）有限公司” 。 本次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华润润曜持有立方药业51%的股权，公司持有立方药业49%股权，立方药业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3、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3日、2023年3月18日、2023年4月1日和2023年5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至2023-014、2023-020至2023-024、2023-029、2023-042、2023-052）。

（三）高管聘任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邓晓娟女士因职务调整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提名委员会委员及其他管理职务。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崔欢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关于公司总经理职务调整及聘任新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四）股权激励情况

2023年6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和数量

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价格调整为9.84元/股，预留授予数量调整为46.80万股，预留授

予日为2023年6月30日。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2023-056）。

证券代码：

003020

证券简称：立方制药 公告编号：

2023-066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方制药” 或“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815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机构”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采用网下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发行，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3,160,00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3.13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35,690,800.00

元。 根据公司与主承销商、上市保荐人民生证券签订的承销暨保荐协议，本公司支付民生证券承销保荐费用42,980,346.20元（不含税），其中前期已预付

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950,000.00元 （不含税）； 公司募集资金扣除剩余应支付的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42,030,346.20元 （不含税） 后的余额493,660,

453.80元， 主承销商民生证券于 2020年 12月 9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寿春路支行账户 （账号为：

499020100100336687）人民币493,660,453.80元。 另扣减审计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16,039,935.62元后，公司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为476,670,518.18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2020年12月9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

汇会验[2020]6771号）。

（二）募集金额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476,670,518.18

加：利息收入（已扣除手续费） 3,979,319.96

加：理财收益 15,484,806.08

减：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支出 355,266,442.22

其中：募集资金项目前期投入 306,085,533.70

募集资金项目本期投入 44,646,789.52

募集资金项目置换支出 4,534,119.00

减：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 120,000,000.00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20,868,202.0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

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民生证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寿春路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三孝口支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宁国路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科技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

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因募投项目建设需要，公司注销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宁国路支行的账户，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大禹制药有限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用于“原料药生产项目一期”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 2021年3月26日，公司及合肥大禹制药有限公司会同民生证券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宁国路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科技支行存放的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该募集资金专户中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为

便于资金账户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已于2021年4月15日办理该账户的注销手续。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有3个募集资金专户，另外已注销账户2个，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备注

立方制药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寿春

路支行

4990201001003

36687

募集资金专户 5,254,982.49 -

立方制药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三孝

口支行

3413020000130

00854488

募集资金专户 15,575,126.44

合肥大禹制药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宁国路支行

5808007880140

0000798

募集资金专户 38,093.07

立方制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宁国路支行

5808007880100

0000752

募集资金专户 -- 销户

立方制药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科技支行

1302049829202

006976

募集资金专户 -- 销户

合计 20,868,202.00

三、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2023年半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4,534,119.00元。 公司于2021年4月9日置换渗透泵制剂车间建设项目预先投入自

筹资金3,565,741.00元，2021年4月14日置换原料药生产项目一期预先投入自筹资金968,378.00元。

（四）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2023年半年度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3年3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使用不超过1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意见，对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无异议。

2023年半年度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起始日 终止日

2023年6月30日

余额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寿春路支

行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184天封闭式产品

6,000.00 2023/3/15 2023/9/15 6,000.00

2

东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汇率挂钩结构性存款（澳

元/美元双区间单层触及

结构）

6,000.00 2023/3/3 2023/9/5 6,000.00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3年半年度不存在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3年半年度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140,868,202.00元（含扣除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和保本理财收益），其中20,868,202.00元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120,000,000.00元用于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2023年半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相关信息的披露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7,667.0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4,464.6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35,526.6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渗透泵制剂车

间建设项目

否

17,

661.03

17,

661.0

3

1,

056.1

5

11,

954.00

67.69%

2024年12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2．药物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否

9,

232.54

9,

232.5

4

669.10

2,

241.86

24.28%

2024年12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3．原料药生产项

目一期

否

13,

492.48

13,

492.4

8

2,

739.4

3

14,

041.44

104.07%

2024年12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4．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

否

7,

281.00

7,

281.0

0

0.00

7,

289.35

100.11%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47,

667.05

47,

667.0

5

4,

464.6

8

35,

526.65

74.53% - -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因人员流动、物流运输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募投项

目实施进度放缓，预计无法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建设。 2023年3月2日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

1、“渗透泵制剂车间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2年12月15

日延长至2024年12月31日；

2、将“药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4年3月31

日延长至2024年12月31日；

3、将“原料药生产项目一期”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3年6月30日

延长至2024年12月31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已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453.41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14,086.82万元 （含扣除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和保本理

财收益）， 其中2,086.82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12,000.00万元用于购

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投入本公司承诺的募投

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1、 补充流动资金中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8.35万元；

2、 原料药生产项目一期含扣除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和保本理财收益

552.76万元。

证券代码：

003020

证券简称：立方制药 公告编号：

2023-067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立方制药” ）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安徽九方

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加快实施公司战略规划，丰富和完善公司医药产业布局，促进公司持续发展，公司与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方制药” 或“目标公

司” ）股东北京惠旭金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惠旭金泰” ）、北京惠旭金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惠旭金通” ）、宫彤林、沈军、

赵守田、欧阳汉霖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通过现金方式，以人民币（下同）22,110.00万元收购九方制药51%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1、公司拟收购目标公司股权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出让方 拟转让出资额（万元） 拟转让股权比例 拟转让价款（万元）

1 惠旭金泰 1,080.00 24.00% 9,624.00

2 惠旭金通 270.00 6.00% 2,406.00

3 宫彤林 330.75 7.35% 3,528.00

4 沈军 283.50 6.30% 3,024.00

5 赵守田 236.25 5.25% 2,520.00

6 欧阳汉霖 94.50 2.10% 1,008.00

合计 2,295.00 51.00% 22,11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九方制药51%的股权，九方制药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立方制药 2,295.00 51.00

2 宫彤林 771.75 17.15

3 沈军 661.50 14.70

4 赵守田 551.25 12.25

5 欧阳汉霖 220.50 4.90

合计 4,500.00 100.00

2、2023年8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日，就本次收购股权事项，

公司与惠旭金泰、惠旭金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与宫彤林、沈军、赵守田、欧阳汉霖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的利润补偿协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惠旭金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丽园路9号13层1302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惠旭金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20,01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059232332J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合伙人情况：深圳同方知网科技有限公司持有99.95%出资额、北京惠旭金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0.05%出资额

2、名称：北京惠旭金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谢家胡同40号1385房间

执行事务合伙人：於杏梅

出资额：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055610121D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合伙人情况：於杏梅持有99%出资额、许健斌持有1%出资额

3、宫彤林

九方制药董事长，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4、沈军

九方制药董事，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

5、赵守田

九方制药董事，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6、欧阳汉霖

九方制药董事，住所：广州市越秀区。

经查询，上述交易对手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

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九方制药51%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2,295万元），本次收购九方制药股权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1、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00151945984H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安徽亳州经济开发区

成立日期：1997年12月08日

法定代表人：宫彤林

注册资本：4,500万元

主营业务：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口服剂、酒剂、茶剂、中药饮片（净制、切制、炒制、蒸制）；中药提取物（葛根总黄酮、积雪草总苷），食品生产，食品

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中药材（系经炮制及药品标准或炮制规范允许初加工

的中药材）；农副产品收购（涉及前置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宫彤林 1,102.50 24.50

2 惠旭金泰 1,080.00 24.00

3 沈军 945.00 21.00

4 赵守田 787.50 17.50

5 欧阳汉霖 315.00 7.00

6 惠旭金通 270.00 6.00

合计 4,500.00 100.00

2、目标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3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115.31 34,144.62

负债总额 8,340.47 10,323.08

净资产 24,774.84 23,821.54

应收款项总额 8,434.41 9,225.09

项目 2023年1-3月（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952.74 28,233.04

营业利润 1,131.68 3,435.77

净利润 953.29 3,088.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89.61 4,629.08

3、其他

（1）目标公司不存在抵押、质押，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2）目标公司声明其《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九方制药51%的股权，九方制药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4）目标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存在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具体交易金额170万元，解决措施：目标公司与借款方已约定于2023年

12月31日前归还上述借款。

（5）目标公司不存在与交易对手方经营性往来情况。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受让方）：立方制药

乙方（出让方）：惠旭金泰、惠旭金通、宫彤林、沈军、赵守田、欧阳汉霖

丙方（标的公司）：九方制药

1、转让标的、数量、价格：受让方同意以22,110万元的价格收购九方制药51%的股权。 各出让方出让股权情况具体如下：

出让方 股权转让款（万元）

标的股权对应九方制药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标的股权对应九方制药股权比

例（%）

惠旭金泰 9,624.00 1,080.00 24.00

惠旭金通 2,406.00 270.00 6.00

宫彤林 3,528.00 330.75 7.35

沈军 3,024.00 283.50 6.30

赵守田 2,520.00 236.25 5.25

欧阳汉霖 1,008.00 94.50 2.10

合计 22,110.00 2,295.00 51.00

2、支付方式：以现金方式分期支付，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收款方 支付期限 股权转让款（万元）

惠旭金泰

本次股权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5个

工作日内

9,624.00

惠旭金通 2,406.00

合计 12,030.00

支付期限

协议签署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提交工商变更登记材料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

起10个工作日内

小计（万元）

收款方 股权转让款（万元）

宫彤林 1,058.40 1,058.40 1,411.20 3,528.00

沈军 907.20 907.20 1,209.60 3,024.00

赵守田 756.00 756.00 1,008.00 2,520.00

欧阳汉霖 302.40 302.40 403.20 1,008.00

合计 3,024.00 3,024.00 4,032.00 10,080.00

3、协议的生效条件：

（1） 就本次交易，没有任何政府机关作出并保持有效的命令、传票或禁令，亦未有限制、禁止或使完成的交易无效的已颁布、制定且维持有效的法

律；

（2） 本次交易及本次交易项下的交易相关法律文件已获得甲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最终批准；

（3） 本次交易未受到证券监管机关问询或虽然受到证券监管机关问询但甲方的回复内容已取得证券监管机关的认可；

（4） 乙方及目标公司就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全部所需内部批准程序；

（5） 甲方已取得本次交易目标公司现有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承诺；

（6） 乙方和目标公司在本协议所作的陈述与保证持续保持是完全真实、完整、准确的，乙方和目标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履行和遵守本协议项下其应

当履行或者遵守的所有义务和承诺，其所提供给甲方的所有信息和资料仍是真实、完整、合法并有效的；

（7） 目标公司不存在或没有发生对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资产结构和资产状态）、业务或盈利前景和正常经营已产

生或经合理预见可能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事实、条件、变化或其它情况。

4、过渡期安排：

（1）甲方同意目标公司于过渡期内分红2,000万元。

（2）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间，乙方、目标公司应保证目标公司正常存续及开展经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乙方不得出售目标股权或任何与目标股权有关的任何权益或权利，或者在目标股权上设定任何特权、优先权、质押或其他权利负担；

2）乙方不得作出、促成或要求他方作出或不予作出任何行为或事项，从而导致（或可能导致）其在本协议或其他相关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或承诺

遭到违反或导致本协议无法实施；

3）乙方应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行使对目标公司的股东权利，不做出损害甲方及目标公司权利和/或利益的行为，并将督促目标公司遵循以往的

经营惯例从事目标公司的业务，依法经营；

4）除上述约定的分红及经甲方书面同意的情况外，目标公司于过渡期间内不得进行（i）任何形式的利润分配、增资、减资、股权转让或资产出售或处

置（包括设立第三方权益）的行为，（ii）修改目标公司的章程，但依本协议修改章程的情形除外；（iii）进行任何借贷或对外担保行为；（iv）进行除正常

维持公司运营支出以外的其他任何支出；

5）目标公司现有业务将在正常经营过程中保持经营的连贯性，除非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目标公司现有业务的性质、范围或方式不应发生任何实质

性改变。

6）目标公司不存在或没有发生对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资产结构和资产状态）、业务或盈利前景和正常经营已产生或

经合理预见可能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事实、条件、变化或其它情况。 如有，乙方及目标公司应将该等情况及时通知甲方。

除上述约定的分红外，目标公司于本次交易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5、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6、定价依据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3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对涉及的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天源评

报字[2023]第0523号。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目标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331,153,100.34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83,404,726.88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47,748,373.46元（其中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245,426,953.36元）。 目标公司截至2023年3月31日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42,100.00万元，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相比增值额17,557.30万元，增值率为71.54%。

7、交割安排

（1）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为交割日。 自交割日起，甲方享有目标公司的各项股东权利及承担各项股东义务。

（2）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完成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程序（工商变更登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东名册变更、公司章

程的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甲方及乙方应提供必要的协助。

8、利润补偿承诺

补偿义务人：宫彤林、沈军、赵守田、欧阳汉霖

利润承诺期间：2023年、2024年

利润承诺：补偿义务人承诺，目标公司2023年承诺净利润为3,500万元、2024年承诺净利润为4,200万元。 承诺净利润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体现的净利润。

（1）业绩补偿方案：甲方、补偿义务人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根据目标公司2023年、2024年利润完成情况进行业绩补偿：

1）补偿义务人同意，在目标公司未能实现上述利润承诺时，补偿义务人应按照甲方要求以现金方式补偿甲方。

2）现金补偿方式

每一承诺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后，若目标公司当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的，甲方有权要求补偿义务人按照如下公式对立方制药进行现金补

偿：

补偿金额=（累计承诺净利润-累计实际净利润）÷累计承诺净利润*本次交易价格-此前已补偿金额

每位补偿义务人应按照其对目标公司的持股比例之比承担上述补偿金额。

3）甲方应在每一承诺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1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支付上述补偿金额，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甲方通知后15个工作日内

以支付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甲方。

4）各方一致同意，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因后续年度业绩超额而退回。

（2）业绩奖励方案

经友好协商，若目标公司2023年、2024年累计实际净利润超过2023年、2024年累计承诺净利润，则甲方同意由目标公司向补偿义务人奖励超出部分

的50%，补偿义务人内部按照其持股比例之比享有前述业绩奖励。

五、本次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股权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产生关联交易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九方制药拥有心脑血管类、消化系统类、清热解毒类、保健营养滋补类产品体系，本次股权收购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本次交易完成后，可进一步

丰富公司产品管线，叠加双方优势资源形成协同效应，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七、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股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将对公司短期现金流产生影响，但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预计将为公司贡献

较为稳定的现金流。

本次交易可能会存在未来整合不顺利、宏观经济变化等原因导致商誉产生减值，从而可能出现降低公司的盈利水平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八、备查文件

1、《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的利润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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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3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并于

2023年8月22日发出会议补充通知增加临时议案。 会议于2023年8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

董事7人，其中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董事2人，副董事长邓晓娟女士和独立董事周世虹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并表决。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季俊虬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3-065）。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审议结果：通过

2、《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66）。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审议结果：通过

3、《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审议结果：通过

4、《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子公司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审议结果：通过

5、《关于收购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以现金人民币22,110.00万元收购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方制药” ）51%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

九方制药51%股权，九方制药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收

购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审议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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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3年8月15日以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2023年8

月25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汪琴女士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3-065）。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审议结果：通过

2、《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66）。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审议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8月29日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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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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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优宁维 股票代码 30116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祁艳芳 夏庆立

电话 021-38939097 021-38939070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古丹路15弄16号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古丹路15弄16号楼

电子信箱 ir@univ-bio.com ir@univ-bio.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4,754,034.93 502,624,298.02 1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520,989.96 40,862,787.50 -1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153,462.14 35,171,997.72 -45.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665,533.29

-151,098,

746.25

67.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47 -14.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47 -14.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9% 1.67% -0.7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398,527,108.71

2,478,722,

776.83

-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17,627,286.73

2,157,515,

929.23

-1.8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53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冷兆武 境内自然人 33.09% 28,674,000 28,674,000

许晓萍 境内自然人 10.36% 8,980,200 8,980,200

泰礼投资 其他 7.04% 6,098,400 0

阳卓投资 其他 5.51% 4,779,000 4,779,000

上凯投资 其他 2.88% 2,500,000 0

嘉信投资 其他 2.77% 2,401,200 0

国弘投资 其他 2.60% 2,253,550 0

冷兆文 境内自然人 2.32% 2,008,800 2,008,800

含泰投资 其他 1.44% 1,250,000 0

周洁 境内自然人 1.21% 1,046,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冷兆武和许晓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冷兆武为阳卓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冷兆文为冷

兆武兄弟。 泰礼投资与含泰投资的基金管理人均为泰礼创业，上凯投资与嘉信投资的

基金管理人均为嘉信麒越。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2023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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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3年8月25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8月15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

会议的董事9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冷兆武先生主持，公司高管及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编制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并通过《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

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3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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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3年8月25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8月15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出席的监

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艳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出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并通过《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

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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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公告格式规定，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556

号）核准，公司2021年12月17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1,666,668.00股，发行价为86.06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64,633,448.08元，扣除未付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及承销费用（不含税）人民币247,659,134.65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到账金额为人民币1,616,974,313.43元，扣除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合计21,457,029.82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595,517,283.61元。

2021年12月23日，公司开设的下述账户收到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1,616,974,313.43元。

开立银行 银行账号 金额（元）

平安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 15960351896868 134,315,800.0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四平支行 121923691110118 453,581,013.4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市支行 98250078801000002003 149,077,500.00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687006988 380,000,000.00

中国银行上海市新天地支行 439082459340 500,000,000.00

合计 1,616,974,313.43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1年12月23日出具天职业字[2021]45819号验

资报告。

（二）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截止2023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854,212,819.75元。 其中：以前年度使用474,499,056.19元，本报告期

使用379,713,763.56元。利用募集资金支付IPO发行费用：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21,457,029.82元，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0.00元。截止

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70,532,238.80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到账金额人民币1,616,974,313.43元的差异金额为

人民币1,546,442,074.63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2021年12月23日实际到账公司募集资金（注1） 1,616,974,313.43

减：募集资金支出金额 875,669,849.57

线上营销网络与信息化建设项目 8,585,577.63

线下营销及服务网络升级项目 25,484,991.28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70,802.96

蛋白及抗体试剂研发技改项目 13,589,219.53

爱必信（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建设项目 5,480,495.91

上海乐备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实验室调整项目 1,201,087.5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50,000,000.00

支付发行费用 21,457,029.82

南京生物制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40,689,003.95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709,182,443.93

加：利息收入 44,234,646.55

减：手续费 6,871.61

减：理财余额 715,000,000.00

累计购买理财金额 6,070,500,000.00

累计赎回理财金额 5,355,500,000.00

截至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70,532,238.80

注1：实际募集资金到账金额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差异为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合计21,457,029.82元，下

同。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公司已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

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 该管理制度经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要求，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了银行专项账户，如下表所示：

银行名称 银行账户账号

平安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 15960351896868

平安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 15868951896886

平安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 15967251896833

平安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 15985751896892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四平支行 12192369111011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市支行 98250078801000002003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687006988

中国银行上海市新天地支行 439082459340

中国工商银行南京中大街支行 4301020519100310919

上述银行专项账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 公司及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2年1月25日与平安银行上海自贸区分

行、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四平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市支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上海市卢湾支行（中国银行上

海市新天地支行为其分支营业网点）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2022年6月13日与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溧水支行（中国工商银

行南京中大街支行为其下属营业网点）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平安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 15960351896868 非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 1,054.02

平安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 15868951896886 非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 632,309.07

平安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 15967251896833 非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 308,716.51

平安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 15985751896892 非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 1,548,127.09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四平支行 121923691110118 非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 48,887,349.8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市支行 98250078801000002003 非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 58,175.17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687006988 非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 4,867,703.69

中国银行上海市新天地支行 439082459340 非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 0.00

中国工商银行南京中大街支行 4301020519100310919 非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 14,228,803.39

合计 70,532,238.80

三、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公司于2022年6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3,642.52万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职业字[2022]33361号《关于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2、公司于2022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部

分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项目所需部分款项，后续定期从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划转等额款项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且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

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

2022年2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2年3月9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追认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并表范围内的子孙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12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及不超过人民币80,0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3年2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3月9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并表范围内的子孙公司在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

资金及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0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上

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止2023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本期尚未到期金额合计715,000,000.00元。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建设完成，不存在募集资金节余的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595,517,283.61元，扣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后，超募资金为1,312,

123,983.61元。

1、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年2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2年3月9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280,485,200.00元超募资金

投资建设项目 （自主品牌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并同意使用393,630,000.00元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占超募资金总额的

29.99%，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30%。 2023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3年

5月18日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393,630,

000.00元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29.99%，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30%。

2、使用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2年2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2年3月9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追认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并表范围内的子孙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12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及不超过人民币80,0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3年2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3月9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并表范围内的子孙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

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及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0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止2023年6月30日，超募资金分别用于投资建设项目（自主品牌产品生产基地项目）40,689,003.95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709,

182,443.93元，用于现金管理超募资金余额357,000,000.00元。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2023年6月30日， 公司利用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情况详见 “三、 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之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

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 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

务。

六、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附件：1．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附件1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3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95,517,

283.61 报告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379,713,763.5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854,212,819.7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报告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1.线上营销

网 络 与 信

息 化 建 设

项目

否

80,796,

000.00

80,796,

000.00

4,482,516.92 8,585,577.63 10.63%

2024

年12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2.线下营销

及 服 务 网

络 升 级 项

目

否

68,281,

500.00

68,281,

500.00

15,666,

905.74

25,484,991.28 37.32%

2024

年12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3.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否

84,315,

800.00

84,315,

800.00

9,801,528.43 20,270,802.96 24.04%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报告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3-1. 蛋 白

及 抗 体 试

剂 研 发 技

改项目

否

54,290,

800.00

54,290,

800.00

5,124,128.50 13,589,219.53 25.03%

2024

年12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3-2. 爱 必

信（上海）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实 验 室 建

设项目

否

15,524,

000.00

15,524,

000.00

4,269,872.40 5,480,495.91 35.30%

2024

年12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3-3. 上 海

乐 备 实 生

物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实

验 室 调 整

项目

否

14,501,

000.00

14,501,

000.00

407,527.53 1,201,087.52 8.28%

2024

年12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4.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

否

50,000,

000.00

50,000,

000.00

20,560,

803.40

50,000,000.00 100.00%

2023年

5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承 诺 投 资

项目小计

283,393,

300.00

283,393,

300.00

50,511,

754.49

104,341,371.87

超 募 资 金

投向 （注

1）

1.自主品牌

产 品 生 产

基 地 项 目

（生物制剂

生 产 线 建

设项目）

否

280,485,

200.00

280,485,

200.00

13,649,

565.14

40,689,003.95 14.51%

2024

年5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报告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2.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否

766,699,

196.60

766,699,

196.60

315,552,

443.93

709,182,443.93 92.05% 否

超 募 资 金

投向小计

1,047,

184,

396.60

1,047,184,

396.60

329,202,

009.07

749,871,447.88

合计

1,330,

577,

696.60

1,330,577,

696.60

379,713,

763.56

854,212,819.7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详见“三、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中“（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详见“三、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中“（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详见“三、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中“（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1：2022年2月20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280,485,200.00元、393,630,000.00元分别用于投资建设项目 （自主品牌产品生产基地项

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23年2月17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393,630,000.00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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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胡雪薇女士的书面辞任报告，胡雪

薇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供应链副总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胡雪薇女士的辞任自辞任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胡雪薇女士原定高管任期自2021年

11月23日至2024年11月22日。 胡雪薇女士辞去公司副总经理、供应链副总职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其辞任不影响公司相关

工作正常运营开展。

截至本公告日，胡雪薇女士持有民生证券优宁维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资产管理计划” ）7.30%份额，资产管

理计划持有公司264,46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31%）。胡雪薇女士辞任后，将继续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所作出的相关承诺也将继续

履行。

公司董事会对胡雪薇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